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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人社字〔2020〕63号

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枣庄市财政局
关于印发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政策

实施细则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：

为贯彻落实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和省财政厅《关于转发人

社部发〔2020〕40号文件做好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工作的通知》

（鲁人社字〔2020〕78号）精神，根据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关于印发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》

（鲁人社函〔2020〕41号）要求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扩大失

业保险保障范围政策实施细则》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

落实。

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枣 庄 市 财 政 局 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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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（市）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

市委、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，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，围

绕应发尽发、应保尽保目标任务，统筹谋划，周密部署，细化政

策举措，明确责任分工、时间节点、工作要求和保障措施，确保

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政策落实落细落到位。要优化内控制度，

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监督管理，确保基金运行安全平稳可持续。

要严防冒领、骗取、套取基金行为，切实维护基金安全。

各区（市）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遇有重大情况和问题，请及时

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局。

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枣庄市财政局

2020年 7月 1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就业失业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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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政策实施细则

一、按规定发放失业保险金

（一）适用对象。参保缴费满 1年、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、

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失业人员；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

仍未就业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年的失业人员；超过法定退休

年龄但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且办理失业登记后的失业人员；

依法参加失业保险，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但因超过 60 日申

领期限而未领取的失业人员。

（二）主要内容。对参保缴费满 1年、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

业、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失业人员，及时足额发放失

业保险金。自 2019年 12月起，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

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年的失业人员，由其失业前最后参保地

经办机构发放失业保险金至法定退休年龄，发放期不超过 12 个

月。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且办理失业

登记后的失业人员，按规定根据其参保缴费年限核定领金期限。

对依法参加失业保险，符合申领失业保险条件但因超过 60 日申

领期限而未领取的失业人员，按申领时参保地失业保险金标准发

放。对此前因超过 60 日申领期限未领到失业保险金但重新就业

并参保缴费后再次失业的，符合申领失业保险金条件的，根据其

累计参保缴费时间核定领金期限，按申领时参保地失业保险金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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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发放。因信息记载不全、不规范等无法判断失业人员“非因本人

意愿中断就业”的，由本人提交书面承诺，予以发放失业保险金。

（三）其他。发放标准、领取期限、待遇项目、停发情形等，

本通知未作出特别规定的，均可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

法》规定执行。经办机构在认定“重新就业”停发失业保险金时，

以“用人单位招用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”作为标准。

二、阶段性实施失业补助金政策

（一）适用对象。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、

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。其中，不符合领取

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是指参保缴费不足 1年或参保缴

费满 1年但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失业人员。

（二）执行时间和列支渠道。失业补助金政策执行时间为

2020 年 3 月至 12月，按月发放，从失业保险基金“其他支出”科

目列支。

（三）标准和期限。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

员按照每月 400元的标准给予失业补助金。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

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参保缴费不足 1年的，按照每月 200元的

标准给予失业补助金；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

员参保缴费满 1年不满 5年的，按照每月 400元的标准给予失业

补助金；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参保缴费满

5年的，按照每月 600元的标准给予失业补助金。失业补助金领

取期限最长为 6个月。根据申领时间，实际发放时间最长可至 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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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6月。2020年 3月至本细则出台前，符合申领失业补助金条件，

但目前因重新就业等构成停领情形的失业人员，其未就业期间的

待遇可申请补发。领取期限不核减参保缴费年限。

（四）其他。失业补助金只能申领享受一次，不得跨统筹地

区重复申领享受。领取失业补助金期间不享受失业保险金、代缴

基本医疗保险费、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。发放失业补助金期间，

原则上不办理失业保险关系转出（转入），遇有异地就业、异地

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等情形的，申请人承诺同意停发并在转入地不

再申领失业补助金的，可按规定办理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。失

业补助金发放期满或停发后，失业人员要求转移失业保险关系

的，经办机构要记录相关信息并按规定办理。失业人员领取失业

补助金期满、被用人单位招用并参保、死亡、应征服兵役、移居

境外、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、被

判刑收监执行的，停发失业补助金。

三、一次性生活补助金

（一）适用对象。《失业保险条例》规定的参保单位招用、

个人不缴费且连续工作满 1年的失业农民合同制工人。

（二）主要内容。一次性生活补助金月标准按照当地失业保

险金月标准执行。按累计缴费时间每满 1年发 1个月，农民合同

制工人领取一次性生活补助金的期限最长不超过 24个月。

（三）其他。农民合同制工人合同期未间断转招为城镇合同

制工人后失业的,享受的失业保险待遇分段计算。转为城镇合同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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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人前,按规定享受农民合同制工人一次性生活补助金;转招为城

镇合同制工人后,按规定享受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待遇,但领取一次

性生活补助金和享受失业保险金的累计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24个月。

四、阶段性实施临时生活补助政策

（一）适用对象。《失业保险条例》规定的参保单位招用、

个人不缴费，2019年 1月 1日之后有参保记录但累计参保缴费不

满 1年的失业农民合同制工人。

（二）执行时间和列支渠道。临时生活补助执行时间为 2020

年 5月至 12月，按月发放，从失业保险基金“其他支出”科目列支。

根据申领时间，实际发放时间最长可至 2021年 3月。

（三）标准和期限。临时生活补助标准参照参保地城市低保

标准，符合条件的失业农民合同制工人可以按月领取最长 3个月

的临时生活补助。领取期限不核减参保缴费年限。

（四）其他。符合申领条件的失业农民合同制工人可在失业

前最后参保地经办机构申领临时生活补助，不同时享受失业保险

金、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、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。停发情形参照

失业保险金停发规定执行。对与城镇职工同等参保缴费的失业农

民工，经办机构应按本地规定对其发放失业保险金或失业补助

金，不得以户籍作为区分待遇条件。

五、畅通申领渠道

失业保险金、失业补助金、一次性生活补助金、临时生活补

助申领，全面推行“全程网办”经办模式。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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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（http://si.12333.gov.cn）或省市

人社公共服务平台进行网上申领。对通过互联网申领有困难的失

业人员，可在最后一次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线下办理。经办

机构对不同渠道收到的失业保险金、失业补助金、一次性生活补

助金、临时生活补助申领申请，要利用部级社会保险比对查询系

统，做好跨地区信息的联网比对核查。审核通过的，将相应失业

保险待遇发放至失业人员加载银行账户的社会保障卡或者现有

银行卡中；审核不通过的，将不通过原因通过原申领渠道反馈申

领者。

六、优化经办服务流程

要大力推进“清减压”，减少证明材料，压缩办理时限，取消

附加条件。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作为依据的证明材料一律取消，凡

是内部信息系统能够核查的一律不得要求失业人员提供，特别是

要取消“提供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证明、失业登记证明”；加快推

进“人社服务快办行动”，将失业保险待遇申领审核办结时限压缩

至 5个工作日内，将与申领失业保险待遇关联的服务事项打包为

“一件事”，为失业人员提供全方位服务；不得人为设置领取待遇

附加条件，特别不得以超过 60 日申领期限为由拒发失业保险待

遇。要做好政策咨询和问题解答，统一答复口径，切忌生硬回答

“不知道”“没政策”。有条件的区（市）可采取“点对点”短信告知

等方式，精准推送说明有关情况。

七、切实防范基金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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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（市）要加强基金监督管理，充分利用部级社会保险比

对查询系统，做好全国参保信息联网核验服务，对核查发现应当

停发失业保险待遇情形的，要及时停发，避免重复领取、冒领、

套取、骗取基金现象。失业人员的参保缴费时间计算按国家相关

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执行，本细则印发后新参加失业保险的，应

以参保缴费自然月计算累计参保时间，不得以补缴为依据申请享

受失业补助金和临时生活补助。

八、加强组织实施

人社部将对省、市、县三级落实失业保险扩围政策情况进行

日调度、周通报。各区（市）要高度重视，务必于 7 月 13 日前

实施失业补助金等阶段性扩围政策。根据要求，市人社局成立了

工作专班，各区（市）也要立即成立工作专班，抓好组织实施。

要在本通知印发之日起 3日内，采取召开线上视频会议、组织符

合疫情防控要求的分批次小范围集中培训、发放政策口径等方

式，完成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窗口经办人员和乡镇（街道）服务人

员轮训，确保全面掌握新政策，依政策规定办理业务，准确解答

群众咨询。要加强失业保险经办人员配备，提高经办机构综合服

务能力。要指定专人及时处理、回应业务经办人员遇到的疑难问

题或敏感问题。要畅通沟通投诉举报渠道，充分利用群众来访、

12333服务热线、信箱、网络等手段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回应社会

关切。对政策落实中的“中梗阻”“最后一公里不畅通”的典型案例，

进行实名通报。


